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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》政策解答（一） 

 

1问：《跨国公司外汇集中运营管理规定（试行）（汇发[2014]23

号）发布后，《境内企业内部成员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》（汇发

[2009]49号）文作废吗？ 

答：汇发[2009]49号继续有效。如果资金池是基于汇发[2009]49

号文搭建的，仍按原法规执行。如需调整为跨国公司资金集中运营，

按照 23号文备案。 

 

2问：汇发[2014]23号第二条和第三条强调跨国公司应在所在地

银行开立国内、国际外汇资金账户，如何理解所在地？ 

答：23 号文之所以规定国内、国际资金主账户应在主办企业所

在地银行开立，主要是考虑所在地外汇局对试点企业的有效监管。所

在地可以理解为主办企业注册所在省级区域。 

 

3问：在企业只开立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的情况下，该账户能否

对境外成员企业进行集中收付汇及净额轧差？能否与境内、外客户发

生经常项目下收付汇？ 

答：如只开立国际资金主账户，可以做境外成员企业间集中收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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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和轧差结算。但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在功能及定位上与国内外汇资

金主账户仍存在区别，不能与境内成员企业发生经常项目资金往来。

境外成员企业如需与境内成员企业叙作经常项下集中收付汇及轧差

净额结算业务，应开立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。 

 

4问：国际、国内资金主账户是否可以在不同银行开立？ 

答：企业选择双账户结构（国内主、国际主同时开立）时，原则

上在同一家银行机构开立国际、国内主账户对应的账户体系，但可以

在多家银行（最多 3家）开立多套类似账户体系。但如能满足监管要

求，也可以开在不同银行。 

 

5问：国际主账户多币种之间是否可以自由进行外汇买卖、进行

币种转换？ 

答：国际资金主账户为多币种账户，不同币种资金均可以纳入。

这些不同币种账户间资金可以通过银行进行买卖，也可以在实行外债

规模管理的条件下调入国内资金主账户。但外币不可在银行办理结汇。 

 

6问：国际资金主账户是否需缴纳存款准备金？ 

答：根据人民银行统一规定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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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问：参加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收付汇及轧差结算的企业是否

必须是境内外成员公司？是否可以包括供应链上下游企业，如境外非

成员企业？ 

答：境内应为成员公司，境外可以是成员公司之外的其他交易对

手，如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等。 

 

8问：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的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资金性质有无

限制？理财产品是否应为保本型理财产品？是否可划至他行投资理

财产品？ 

答：资金性质并无限制，理财产品应为保本型理财产品，原则上

应在国内资金主账户的开户行投资理财产品。但在确保资金运用封闭、

合规前提下，也可以购买其他银行理财产品。 

 

9问：汇发[2014]23号第七条有关外汇收支规模 1亿美元应如何

理解？ 

答：1亿美元外汇收支规模中既包括经常项下收支，也包括资本

项下收支。跨境人民币收支规模可以折算为美元计入。 

 

10 问：汇发[2014]23 号第九条规定特殊敏感行业不得参与及共

享归集的外债额度，这里特殊敏感行业具体指那些行业？ 



 

 4 

答:  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政策是以支持实体经济为

基本原则，对于担保、咨询等非实体行业及房地产等敏感性行业原则

上应不得参于共享归集外债额度。融资租赁公司可以参加共享外债额

度，具体额度由所在地分局根据当地外汇收支形势等确定。 

 

11 问：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投资有无额度限制，该透支是否也

可用于境外放款？ 

答：23 号文未对该账户投资进行额度限制。该账户透支可以用

于境外放款及其他目的。 

 

12 问：汇发[2014]23 号第十五条透支资金只能用于对外支付,

这里对外支付是否也包括境内成员公司因在他行有对境外支付需求

的划转？ 

答：如果主办企业有在他行对境外的支付需求，是可以进行同名

划转，但如境内成员公司有同样需求，须将资金池资金按照资金来源

性质从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划至资金池内成员公司对应的经常项目

账户或者资本项目账户，再进行同名划转至他行。透支资金遵循同样

原则划转，前提是成员公司应保证划往他行的透支资金用于对外支付。 

 

13 问: 如果主办企业在北京，是否允许成员公司在所在地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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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的其他分行开立账户并入资金池内，而成员公司无须一定要在主

办企业所在地银行开立账户? 

答:是的。但是主办企业代替成员公司在国内资金主账户的收支

申报应在主办企业所在地完成。 

 

14问：根据 23号文件第七条，十三条，二十八条的要求，主办

企业和成员企业均为从事贸易的企业，且进入名录的 A类企业。但对

于不从事贸易，仅从事服务贸易的企业是否意味没有办法成为主办企

业或成员企业？ 

答：对于仅从事服务贸易类企业将不受以上条款约束。 

 

15 问：23 号文第十九条有关外债签约登记，在首笔外债资金入

账前，提交的合同是否针对此笔外债？该合同是否应由成员企业共同

签订的一个框架合同，针对今后由境外成员公司划入国际资金主账户

资金的约定呢? 以后的资金入账，是否还需要做外债签约登记手续？ 

答：首笔外债签约登记应在入账前完成，提交境内外成员之间的

框架性借款合同，之后如无重大事项变更，从境外成员公司融入的资

金，可以直接入账；如果外债资金来源于第三方或债权人、币种发生

变化，应在入账前逐笔到外汇局进行外债签约登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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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问：如果一境内成员公司没有贡献任何外债额度，该境内成

员公司是否享受主办企业归集的外债额度？ 

答： 没有贡献任何外债额度的境内成员企业可以按《规定》要

求使用主办企业归集的外债额度内借用的外债资金。 

 

 17问：外债额度的部分集中，是指以成员公司为单位进行划分

是否集中，还是成员公司本身的外债也可部分集中、部分不集中？ 

答：两种情况都可以。外债额度的部分集中，可以将境内成员企

业的尚可使用外债额度全部集中，也可以集中境内成员企业的部分尚

可使用外债额度。 

 

18 问：企业办理外债和对外放款业务后，可否办理外债和对外

放款资金保值业务？对外放款可否偿还人民币？ 

答：可以，需要满足真实交易背景要求。在符合人民银行政策要

求的前提下，对外放款可以用境外合法获得的人民币偿还。 

 

19问：第 22条有关意愿结汇。企业和银行是否有真实申报和审

核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内资金性质以便办理后续结汇手续的义务？ 

答：有义务。企业有义务如实披露资金性质；银行应对企业申报

进行相应审核，确保资金性质的准确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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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问：对意愿结汇后资金使用的单据审核, 银行是否可自行确

定审核单据的一或两种以上？如合同,或发票(必要时进行网上发票

核查), 或支付清单。 

答：银行应按照真实性原则和展业“三原则”，审核相关单据办

理支付。 

 

 21问：外商直接投资项下外汇资金、外债资金结汇进入主办企

业的结汇待支付账户后，是否可以在境内成员企业间统一调度使用？ 

 答：主办企业结汇后，人民币资金可以在境内成员企业间统一

调度使用。主办企业可以将结汇后的人民币资金下拨给境内成员企业

单独开立的资本项目--结汇待支付账户，也可以从主办企业的资本项

目--结汇待支付账户直接支付给第三方。 

 

22 问：对于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内成员 A 直接投资项下资金，

结汇后提供给成员 B使用后，B偿还给 A的资金可否再按资本金管理

方式办理结汇？  

答：资本金原则上应结汇一次。如资本金或其结汇资金共享使用，

区分成员企业偿还资金的性质分别处理，如偿还资金为经常项目资金，

按经常项目管理规定办理，不再属于资本金结汇；如偿还资金为资本



 

 8 

项目资金，按照资本项目管理规定办理；属于资本金的，仍需遵守资

本金结汇管理规定。 

 

23 问：直投项下资金、外债资金实现意愿结汇后，所得人民币

是否可以存定期或者购买理财产品？ 

答：直投项下资金、外债意愿结汇后，可以存定期、购买保本型

理财产品。 

 

24问：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是否允许成员公司零星费用支出？ 

答：可以，由银行按照真实性原则和展业“三原则”，审核并留

存成员公司相关单据办理。 

 

25 问：如果成员公司因特殊原因需通过他行的同名人民币账户

进行支付，是否可以将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资金划至他行同名人民币

账户？ 

答： 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（结汇待支付账户）属于专户管理，

原则上不得通过开户行或他行的同名人民币账户进行支付。 

 

26 问：对于成员之间基于真实贸易背景的支付，是否允许将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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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币专用存款账户资金划至交易对手，即另一家成员企业？ 

答：允许。但银行应按照真实性原则和展业“三原则”，审核并

留存相关单据后办理。 

 

27 问：如果成员企业不在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内对直接投资项

下的资金进行结汇,退回原直接投资项下账户（属于资金池内账户）

进行结汇,是否仍享受意愿结汇？ 

答：退回成员公司直接投资项下账户进行结汇，不能享受意愿结

汇，其结汇仍按现行法规执行。 

 

28 问：成员公司是否可将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资金下划至池内

其经常项目账户后进行结汇？该资金是否也可划入他行同名账户进

行结汇？ 

答：经常项下资金从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划至池内成员公司的经

常项目账户结汇，也可划至他行同名账户进行结汇，但前提是企业和

银行能够确保来源于国内外汇主账户资金性质为待划入的经常项目

外汇资金。 

 

29 问：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资金是否可划至具有结售汇银行资

格的银行进行结售汇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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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开户行可以和结汇行不同，但如结汇资金为直接投资项下资

金及外债资金，银行应确保结汇资金在当天或第二天划回主办企业合

作银行开立的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。 

 

30 问：第十五条允许国内、国际资金主账户可根据业务需要下

设分账户。请问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项下设分账户有哪些情况？国际

外汇资金主账户项下设分账户也有哪些情况？ 

答：允许国内、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管理设立分账户，主要是为

了便于跨国公司根据自身的资金集中管理的特点，分性质、分企业进

行管理。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下根据归集资金的性质不同，可分别开

设主办企业经常项目分账户、资本项目分账户等。或以归集的境内成

员企业的名义开设分账户。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可以归集的境外成员

企业的名义开设分账户。也可以是不同币种的账户。 

 

31 问：一些跨国公司既有子公司，也有分公司，但分公司不具

有法人资格，如何解决分公司对业务的需求呢？ 

答：分公司也可以进入资金池，参照子公司办理。 

 

32问：如果境内外一家企业只设立分公司（国内或国外），是否

可以申请资金集中运营管理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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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可以按照法规要求申请资金集中运营管理。 

 

33 问：主办企业在进行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使用国内外汇资

金主账户时，货物贸易出口收入是否需进入待核查账户？ 

答：无需进入待核查账户。 

 

34问：有关第三十八条，如何理解单一企业集团？ 

答：单一企业集团是指要么仅有境内成员公司，要么是仅有境外

成员公司的企业集团，虽然不符合在境内外均有成员企业的跨国公司

概念，但仍可以按《规定》办理相关业务。 

 

35 问：第三十八条规定成员企业之间可直接划转资金，无需先

上划至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，再下划至成员企业，这是否意味资金池

内账户间可以自由划转？ 

答： 第三十八条规定是指成员企业之间通过主办企业进行的委

托贷款，可不用将资金上划至主办企业，再由主办企业发放贷款，可

由成员企业间直接划转资金。这并不意味着账户间自由划转。 

 

36 问：第三十八条规定“跨国公司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框架下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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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贷款，应遵守有关境内外汇贷款管理规定，无须开立并通过实体外

汇账户办理相关业务”，这里实体外汇账户指的是什么？ 

答：这里实体外汇账户是指汇发[2009]49 号文中的外汇委托贷

款专户或外汇委托贷款子账户，企业和银行可根据管理需求视情况决

定是否开立外汇委托贷款专户。 

 

37 问：跨国公司有 AB 二家境内成员企业，其中 A 公司有收汇，

要结汇，而 B公司只有人民币，需要购汇后付汇，问跨国公司是否可

以直接内部相抵后，向银行提出差额部分的结汇或购汇的申请？ 

 答：目前，相关法规只允许财务公司可以申请结售汇资格，企

业自身不能做内部结售汇。 

 

38 问：关于第四十条备案。现有客户如要求按新的法规简化审

核材料，或现有企业要求变更账户框架的，如要求由两类账户变更为

一类账户的，或 6月 1日后备案的企业运营当中出现账户方案变更的，

是否要向外管局备案？ 

答：以上三种情况如不涉及业务种类变更的，跨国公司无须备案。

但银行和企业要相应调整内部控制。 

 

39 问：随着外汇改革的深入，未来时间内有些政策若是更优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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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号文件规定，企业是否可以直接享受最新政策？ 

答：采取必要的备案手续后，可以享受最新政策。  


